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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貪指引案例 
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○○監獄戒護科主任管理員甲於擔任小單

位主管時，認識收容人乙及其胞姊丙，主任管

理員甲私下約丙見面，並多次協助丙送與收容

人乙飲食及必需物品。丙感激主任管理員甲能

照顧在監服刑之收容人乙，另借貸 4 萬元予主

任管理員甲。之後主任管理員甲以收容人乙身

體過敏，使用監獄之藥品無法痊癒，聯繫丙購買成藥，於未經該監醫師同

意且未經檢查之情況下，由主任管理員甲攜入戒護區私下提供予收容人乙

服用。 

案經法院審理，判決主任管理員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主管監督事務

圖利罪；另主任管理員甲私下與收容人親友有酬酢往還、金錢借貸關係，

違反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，○○監獄業併追究相關行政違失責任，經考

績委員會決議記大過 1 次。 

二、風險評估：         

1、監獄管理人員法紀觀念薄弱，主動聯繫受刑人家屬，假借照顧受刑人名

義，索取金錢或其他利益，並利用職權給予受刑人特殊照顧。 

2、收容人親屬為使在監服刑親人獲得較佳待遇，積極配合提供財物予監獄

管理人員，致使職員利令智昏肇生廉政風險弊端。 

三、防治措施： 

1、落實職員平時考核機制，掌握違常情資。 

2、人員進出戒護區落實安檢，杜絕違禁物品流露戒護區。 

3、訂定職員攜入戒護區物品種類及數量管制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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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○○警察局某分局督察組警員A處理

檢舉案，因一時不察，於製作被檢舉人B

之訪談紀錄摘要時，誤洩漏檢舉人C之姓

名並將之登載於該摘要表內，最終導致B

遭該機關撤換。雖然A表示其因誤認B於訪

談過程中已知悉檢舉人即為C，始將之記

錄於訪談紀錄摘要；然檢舉人身分屬應保

密事項，A處理檢舉案件時即負相當之注意義務。 

A員此舉，已涉犯刑法第132條第2項公務員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。 

二、 原因分析： 

1、 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，人民之陳情有保密之必要者，受理

機關處理時，應不予公開。陳情人資料屬應秘密文書，A疏未注意至洩

漏檢舉人身分，構成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責。 

2、  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18 點規定，人民

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，受理機關應予保密。 

三、 興革建議： 

1、 檢視機關內部檢舉案件處理流程作業，注意案件處理之流程，不應洩

漏出檢舉人身分。 
2、 應於辦理過程中採取適當保護措施，例如將載有足以辨識陳情人身分

之資訊隱蔽，以杜絕洩漏陳情人身份之疑慮。 

3、 加強文書保密相關宣導，使機關同仁熟知若檢舉或陳情案件有保密檢

舉人身分必要者，應以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處理，並踐行密件公文處理

流程。 

注意檢舉案件處理
流程切勿洩漏檢舉
人身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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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消費者保護宣導 

 



 

  
 第 4 頁 

 

廉政服務簡訊 

   反詐騙宣導  

 


